
一、緣起及目的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以下稱主辦單位）為提升從事跨國人力仲

介機構（以下稱仲介機構）服務品質，已於民國 93年起全面辦理仲介

機構之評鑑，並成為經常性業務，歷年評鑑結果均公布於主辦單位網

站（www.wda.gov.tw），此項公開資訊已成為雇主選擇仲介機構重要參

考依據，也引導全體仲介機構重視服務品質及外國人權益，建立國家

良好形象。 

主辦單位為有效執行評鑑制度及獎優汰劣，於民國 96年 1月 3日

修正發布「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許可及管理辦法」，明定辦理評鑑之依據

及評鑑結果分級，分為 A、B、C 3等級，並採取獎優汰劣措施；112年

1 月 9 日修正「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從事跨國人力仲介服務品質評鑑要

點」（以下簡稱評鑑要點），明定仲介機構當年度之前 2 年度評鑑成績

均為 A 級，且當年度及次 1 年度未因違反就業服務法受處分、經起訴

或有罪判決者，或符合前述規定不納入評鑑之仲介機構，於最近 1次

不納入評鑑之次年度評鑑成績為 A 級，且當年度及次一年度未因違反

就業服務法受處分、經起訴或有罪判決者，當年度不納入評鑑對象。

對於評鑑成績 A級者給予調降保證金額度，評鑑成績連續 2年 A級者，

當年度評鑑給予免評 1 次，以獎勵評鑑成績優良者；仲介機構申請重

新設立許可（即換發許可證）時，許可證效期屆滿日前最近 2 次公告

之評鑑成績均為 C 級者，及評鑑成績為 C 級之仲介機構申請設立分支

機構，均不予許可，以淘汰劣質仲介機構。 

評鑑制度推動迄今，已建立一致性及客觀性之評鑑基準及相關作

業程序，亦於每次評鑑結束後，評估雇主、外國人及相關團體之需求

及建議，調整修正。為持續推動評鑑制度，落實獎優汰劣措施，爰續規



劃委託辦理 113 年度仲介機構服務品質評鑑相關事宜，評鑑所有仲介

機構對雇主及外國人之服務成果。 

二、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二）協辦單位：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勞工主管單位及主辦單位所屬

分署。 

（三）執行單位：本案履約廠商。  

三、履約期限 

自 114年 5月 17日起至 115年 3月 31日止。 

四、後續擴充情形 

主辦單位於 115 年有繼續辦理或擴充之需求，得以洽原執行單位

辦理後續擴充，115 年經費預估為 2,200 萬元，惟仍以實際評鑑家數

所需經費為準，擴充期間為 1年。 

五、預估對象、範圍及數量 

依據「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從事跨國人力仲介服務品質評鑑要點」

所定受評鑑對象，為當年度之前一年度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設立之仲

介機構（含受停業處分及暫停營業）及其分支機構，評鑑範圍為當年

度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辦理之雇主及從事工作之外國人相

關資料。 

（一）評鑑對象 

113年度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從事跨國人力仲介服務品質評鑑（以

下簡稱本評鑑案），係以 112年 12月 31日以前設立之仲介機構

及其分支機構為評鑑對象，並排除依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從事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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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仲介機構（以114年1月1日為評鑑對象家數計算基準日），

預估 1,345 家須接受評鑑，惟仍以實際受評家數為準。評鑑範

圍自 113 年 1 月 1日起至 113 年 12月 31 日止，仲介機構所辦

理之雇主及從事工作之外國人或本國人之相關資料。 

（二）評鑑期間 

依據「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從事跨國人力仲介服務品質評鑑要點」，

評鑑期間為當年度之次一年 1月 1日至 9月 15日止，另依據需

求書及契約書規定，本案須於 114年 9月 12日前完成全數應評

鑑之人力仲介機構實地評鑑(以 114 年 1 月 1 日為評鑑對象家

數之計算基準，不含補評仲介機構)。 

若仲介機構因故不能於執行單位書面通知評鑑日期接受評鑑者，

應於通知書送達後三日內附理由向執行單位申請更改評鑑日期，

其申請更改之評鑑日期不得逾原通知之評鑑日期次日起算十四

日，並以一次為限。 

六、各單位分工 

（一）主辦單位：提供仲介機構之基本資料並督導整體評鑑之執行。 

（二）協辦單位：受主辦單位或執行單位邀請推薦（派）人員擔任評

鑑委員，協助辦理評鑑相關事宜。 

（三）執行單位：負責全案之執行等相關事宜，各項工作不得轉包，

其有分包之需要者應於分包前事先送主辦單位審

核。 

七、預期成效 

（一）提升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服務品質與專業性。 

（二）強化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資料透明與管理效能。 

（三）保障外國人權益機制之一。 



（四）促進私立就業服務市場正向競爭。 

（五）協助主管機關政策推動。 

 


